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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6_B7_B1_

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7777.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关于基金管理公司

向会员租用交易单元有关事项的通知各会员单位、基金管理

公司、基金托管银行：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完善证券投

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7

〕48号），完善基金管理公司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管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席位与交易单元管理细则》有关规定，现就基金管理公司向

会员租用交易单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金管理公司参

与本所交易应通过向本所会员租用的交易单元进行。 二、

自2007年4月1日起，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托管在同一托管银行

的基金可以共用同一交易单元进行交易。基金管理公司和基

金托管银行须自行做好共用交易单元基金的证券和资金的结

算。 三、会员办理基金管理公司租用交易单元的业务申请流

程及所涉及的证券合并托管、资金合并清算流程，均无变化

，但本所不再要求会员提交证券投资基金设立批复文件，需

提交申请材料如下： （1）交易单元租用协议（无需注明使

用的基金名称）； （2）承诺书（基金管理公司租用交易单

元适用）； （3）《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及《基金管

理公司营业执照》； （4）本所需要的其他申请文件。 四、

基金管理公司多只基金如需合并使用现有交易单元，须与会

员、基金托管银行共同做好整体转托管、证券合并托管和交



易单元更名等工作，具体事项需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基

金管理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整体转托管和证

券合并托管业务，业务流程不变，申请表格式见附件1、2。 

（二）会员向本所申请办理有关交易单元更名业务，更名需

提交重新签订的基金管理公司与会员之间的交易单元租用协

议，其他申请材料同第三条第（2）、（3）、（4）项。对不

再使用的交易单元，会员可向本所申请办理交易单元中止业

务。 五、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和资金结算数据的

接口规范不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